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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 号）的要求，本文

件参照 GB/T 1.1 -2020、GB/T 20001.1 -2001、GB/T 20001.5 -2017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安徽省安全生产协会和安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安全生产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安全生产协会、蚌埠学院、安徽祥源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文祥、姚宝慧、姜艳敏、陈诚、殷培远、郏进进、袁飞、邹培林、任涛、

朱海、金丽、葛家求、方孝斌、刘邦年、姜雪松、李安、赵永亮、杨亮、邓士成、陈星、王敏、高亦

斌、陈龙、丁锐、杨利俊等。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除引用相关标准规范性文件外，还参考了《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

则(试行)》《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应急〔2023〕99 号)等文件

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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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报告评审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安徽省内陆上油气管道运输业；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金

属、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花爆竹制造业及金属冶炼业建设项目的

安全预评价、安全现状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等技术报告的评审活动。

安徽省内煤炭开采业、工贸行业建设项目的安全预评价、安全现状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等技术报

告的评审活动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规范。

注：对于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如果最新版本未包含所引用的内容，则包含了所引用内容的最后

版本适用。

GB/T 13861-2022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 18218-20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35181-2017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AQ 8001-2007 安全评价通则

应急管理部令第 1 号《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应急厅〔2021〕38 号《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方案》

应急〔2023〕99 号《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安监总厅管三〔2017〕121 号《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试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矿安〔2022〕88 号《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评价

以实现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辨识与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

危险、有害因素，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

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论的活动。安全评价可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也可针对一定区域范围。

3.2 安全预评价

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工业园区规划阶段或生产经营活动组织实施之前，根据相关的基础

资料，辨识与分析建设项目、工业园区、生产经营活动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与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的符合性，预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

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安全评价结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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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全验收评价

在建设项目竣工后正式生产运行前或工业园区建设完成后，通过检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或工业园区内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投人生产

和使用的情况，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到位情况，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情况，检查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建立情况，审查确定建设项目、工业园区建设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

的符合性，从整体上确定建设项目、工业园区的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做出安全验收评价结论的

活动。

3.4 安全现状评价

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工业园区内的事故风险、安全管理等情况，辨识与分析其存在的危险、有

害因素，审查确定其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职

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

的活动。

安全现状评价既适用于对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或一个工业园区的评价，也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生产方

式、生产工艺、生产装置或作业场所的评价。

3.5 安全评价机构

是指依法取得安全评价相应的资质，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安全评价活动的社会中介

服务组织。

3.6 安全评价人员

是指依法取得《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证书》或《安全评价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经从业登记

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与所登记服务的机构建立法定劳动关系，专职从事安全评价活动的安全评价

人员，称为专职安全评价人员。

3.7 评审

由生产经营单位或相关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业的技术专家，对安全评价机构编制的安全评价报告

内容的科学性、针对性，以及安全评价过程控制的合规性开展的分析评估及审查的过程。

4 安全评价报告的分类

根据评价报告编制时建设项目所处的阶段，安全评价报告可分为安全预评价报告、安全验收评价

报告和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5 安全评价报告评审会工作流程

5.1 准备阶段

5.1.1 评审组织单位根据项目建设单位申请，协调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安全评价机构、评审专家，确定评审会时间、地点，制订会议方案、计划，向相关方发出会议通知。

通知宜以书面形式呈现，并留存相应记录。

5.1.2 评审组织单位根据待评审项目所属行业、类型、性质，从省应急管理厅安全专家库、建设项目

所在地市级安全专家库随机抽取相关专家，必要时可选择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行业专家、具有丰富安

全生产经验的注册安全工程师等，组成专业能力胜任的评审专家组。

法定类建设项目评价报告评审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3人，其中省级及以上或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人

数应不少于 1人，专家组成员应由专业满足评价报告评审要求，且熟悉安全评价、政策标准和企业实

操管理等专长的专家组成。专家本人与评审工作事项存在利害关系，或可能存在影响工作公正性的，

应主动声明并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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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评审会前，建设单位应根据评审组织单位的要求，准备项目建设相关资料备查；需要开展现场

核验的，安排相关人员届时接受专家的检查询问。

5.1.4 评审会前，安全评价机构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一是安排参加评审会的人员，参会人员至少包

括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和参与现场勘验人员，如果项目组长因不可抗拒原因无法到会，应由评价机构

技术负责人参会。二是准备评价项目的全套过程控制文件，包括技术服务合同、勘验检查记录、项目

组长及成员现场开展工作的照片、报告审核修改记录；同时准备评价机构资质、项目组成员社保缴费

证明、职业资格证或职业技能证书。三是提供评价报告送审稿电子版，准备符合上会要求的安全评价

报告送审稿文本以及汇报材料。

5.2 评审阶段

5.2.1 会议签到。评审专家、项目建设单位（企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安全评价机

构、组织评审等单位代表按照要求，由本人规范签到。

5.2.2 会议开始。主持人介绍评审会程序，宣读评审工作纪律，明确评审质量要求，介绍出席评审会

的参会人员，推选评审会专家组长。

5.2.3 实施评审。评审组长进行专家分工并组织安全评价报告评审，保障安全评价报告技术问题、安

全评价机构过程控制问题、建设项目资料合规性问题、项目现场检查核验问题均由专人负责。

5.2.4 项目汇报。属于安全预评价的，建设单位负责人介绍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备案情况，项目建设计

划及要素保障情况；属于安全验收评价的，建设单位负责人介绍项目设计、施工、监理情况，安全设

施设计专篇采用情况，项目设计建设变更情况，项目试生产情况；属于安全现状评价的，企业负责人

介绍企业历史沿革、所属行业、所在园区、产品种类、产能规模，安全生产“三同时”落实情况，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安全许可取证情况，装置设备及建构筑物变更情况，隐患排查诊断发现的主

要问题以及治理结果等。

5.2.5评价汇报。评价报告部分，评价机构代表（项目组长或技术负责人）重点汇报项目的评价范围、

评价单元、评价方法、定性定量评价结果、评价结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等内容。过程控制部分，评

价机构代表（项目组长或技术负责人）重点汇报项目组成员与企业对接情况、现场勘验情况、检查记

录情况、发现问题及企业整改情况、企业反馈问题的应对处理情况等。

5.2.6 评价报告质询。与会专家根据评价性质和项目特点对安全评价报告进行审核，对评价报告和项

目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质询。参会单位代表应如实回答专家的质疑，必要时提供技术报告、设计文件、

施工方案、验收资料、备案批复、企业运行等相关佐证材料。

5.2.7 过程控制审核。与会专家对安全评价机构的参会人员进行身份核验，对项目组成员社保缴费证

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材料进行查验，对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技术服务合同、

勘验检查记录、项目组长及成员现场开展工作的照片、报告审核修改记录等过程控制资料进行审核。

5.2.8 项目现场核验。与会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可以就安全评价报告与项目现场的符合性进行核验，现

场核验时，安全评价机构和项目单位的相关人员必须如实回答相关问题。

5.2.9 出具评审意见。根据交流、质询、审查、核验的结果，专家组进行讨论，形成评审意见，期间

被评审相关方人员应予回避，避免影响、干扰专家组评审意见的做出。评审意见应当明确安全评价报

告通过、补正后通过、不通过的结论。

5.2.10 意见反馈。评审专家组组长向项目建设单位、安全评价机构反馈评价报告评审意见。项目建

设单位和安全评价机构有异议的,可以提出异议并陈述理由。专家组对异议应当正面回应。无需讨论

回复的，专家组直接作出解释；需要进一步论证的，专家组讨论后给予解答；需要修改评审意见的，

专家组讨论并出具修改后的评审意见。评审意见经专家组成员签字生效。

5.2.11 会议总结。主持人汇总评审过程的问题，结合评审结论和反馈意见对参会单位和参会人员提

出相关要求，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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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补正阶段

5.3.1评审会结束后，项目建设单位按评审意见及时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以图片或影像资料形式

发给安全评价机构、评审专家和评审组织单位。

5.3.2安全评价机构对评价报告存在问题，按评审意见逐条修改；对项目建设单位整改情况进行逐项

复核，并在评价报告相关部分具体描述。评价报告经内部审核，提交评审专家确认。

5.3.3评价报告补正部分得到评审专家确认后，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安全评价报告最终稿，提交给项目

建设单位（企业）。

5.4 特殊情况下的评审会议要求

如遇疫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针对可以不勘察项目现场的评价报告，可采用远程视频会议的形

式进行报告评审。由评审组织单位确定评审会召开时间，制订会议方案和计划，并向项目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安全评价机构、评审专家等相关方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形成的评审

意见、参会人员签到等材料由评审组织单位予以落实。

6 安全评价报告评审结论的判定标准

6.1 通过

6.1.1 评价报告部分：评价范围界定清晰、评价单元划分合理、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全面、评价方法选

择得当、对策措施切实可行、定性定量评价及评价结论客观公正。

6.1.2 过程控制部分：技术服务合同规范，评价机构资质及评价项目组成员专业能力符合要求，按规

定进行从业告知，安全评价过程控制完整，项目组长及项目组成员勘验检查记录、现场影像资料详实，

安全评价报告编制、审核、修改、确认记录齐全。参加评价报告汇报人员符合要求。

6.1.3 三分之二以上评审专家同意，安全评价报告通过评审。

6.2 补正后通过

6.2.1 评价报告部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1）评价范围界定不清，项目建设运行评价系统缺少必要内容的。

（2）工艺技术描述模糊，不能准确分析项目建设运行潜在风险的。

（3）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不全，危害性分析存在疏漏的。

（4）评价方法选择单一，定性定量评价的结果不能支撑评价结论的。

（5）对策措施针对性不强，不能指导项目建设运行规避和消除隐患的。

6.2.2 过程控制部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1）过程控制记录和影像资料不完整，不能真实、全面记载安全评价活动情况的。

（2）过程控制时间逻辑错误的。

（3）三级审核流于形式，报告审核记录内容格式化，没有真正对安全评价报告起到审核把关作用的。

（4）现场勘验走过场，勘查记录存在重复、雷同和描述不准确的问题或勘验记录中存在与项目无关

内容的。

（5）评价项目组成员证明材料不齐全的。

6.3 不通过

6.3.1 评价报告部分：

存在以下虚假、失实、缺项情形之一的。

（1）安全现状评价或验收评价报告中，企业布局、工艺参数、周边环境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

影响评价结论的。

（2）重要区域、关键设备设施、主要物料和建（构）筑物、主要安全设施、重要的公辅设施、改



T/AHPAWS**-2023

5

（扩）建情况等遗漏或描写错误，影响评价结论的。

（3）法律、法规、标准主要条款漏项、错误或使用已废止的法律、法规、标准，影响评价结论的。

（4）国家明令限制类、淘汰类工艺或设备未辨识或辨识有误，导致评价结论失实的。

（5）未进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及分级或出现严重偏差，影响评价结论的。

（6）存在不符合国家和行业强制性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项，评价报告漏项未做评价的。

（7）存在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中列举的重大事故隐患，评价报告漏项未做评价的。

（8）对策措施建议与被评价项目存在问题不符的。

（9）井工煤矿采掘工艺、露天煤矿采剥工艺未调查清楚的。

（10）金属非金属矿山相关文件和规程要求的主要定量计算分析缺失的。

（11）故意伪造的。

（12）在周边环境、主要建（构）筑物、工艺、装置、设备设施等重要内容上弄虚作假，导致与评

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影响评价结论的。

（13）隐瞒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及整改落实情况、主要灾害等级等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14）伪造、篡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信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影响评价结论的。

（15）故意采用存疑的第三方证明材料、监测检验报告，影响评价结论的。

（16）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影响评价结论的情形。

（17）化工园区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评价报告未进行多米诺效应分析，未

提出优化平面布局的。

（18）评价报告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计算不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36894）、《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距离确定方法》（GB/T37243）要求的。

（19）未对建设项目的爆炸性予以分析，确定是否具有爆炸危险性的。

（20）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安全评价报告未对企业执行和落实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情况

进行专项评价，或执行不到位，出具达到安全生产条件结论的。

（21）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安全评价报告的编制不符合《关于贯彻实施<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的意见》（皖安监三〔2012〕53 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现状评价要点》

要求的。

6.3.2 过程控制部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1）不具备法定资质条件的。

（2）不按规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的。

（3）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的。

（4）出租、出借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法定安全评价项目的。

（5）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工作的。

（6）项目组成员不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的。

（7）擅自更改或者简化评价程序和内容的。

（8）未执行安全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并在评价项目中落实的。

（9）安全评价人员出借出租资格证书、持假证顶岗工作的。

（10）安全评价人员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安全评价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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